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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段：主工作的第二年 

第二十九篇 主在山上的教訓（二） 

讀經：太五 13〜48；路六 27〜36 

壹、 國度子民對世界的影響（太五 13～16） 

一、 是地上的鹽（太五 13） 

1. 地是指神起初所創造的地。 

2. 鹽能殺菌，清除腐敗。 

3. 諸天之國的子民是防止地被敗壞的因素。 

4. 失了味是指失去我們和世人的分別。 

5. 失了味的鹽要被丟在諸天之國的外面，被人踐踏，當作無用。 

二、 世上的光（太五 14） 

1. 世界是指經過撒但所敗壞的地。 

2. 光乃是燈的照耀，對於這黑暗的世界，諸天之國的子民就是光，除去世界的黑暗。他

們在性質上是醫治的鹽，在行為上是照亮的光。 

3. 光的照亮有兩方面： 

a. 像一座城照亮外人。 

b. 像燈臺上的燈照亮家人。 

4. 國度子民猶如城立在山上，照亮外面的人，是不能隱藏的。這城要終極完成於聖城新

耶路撒冷（啟二一 10～11，23～24）。 

5. 點著的燈放在斗底下，光就照不出來。國度子民既是點著的燈，就不該被與食物有關

的斗遮蔽，該照亮家裡的人。 

6. 當我們在舉止和好行為上滿了光―將神彰顯出來，人就看見神，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

上的父。 

貳、 關於國度子民的律法 （太五 17～48；路六 27～36） 

一、 主耶穌來不是要廢除律法或先知，乃是要成全（太五 17） 

1. 在積極方面，遵行律法。從來沒有人遵行過十條誡命，惟有主耶穌完全遵行了。 

2. 在消極方面，藉著十字架的代死，滿足律法的要求。因著基督遵行了律法，祂就成了

完全的一位。祂的完全使祂有資格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，滿足律法的要求。 

3. 新律法補充舊律法。基督的代死帶進復活的生命以補充律法，完滿成全律法。國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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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民現在只需要憑著復活的生命，就能成全新律法。 

二、 在國度裡稱為大或最小的條件（太五 19） 

1. 稱為大的：遵行這些誡命，又這樣教訓人。 

2. 稱為最小的：廢掉這些誡命中最小的一條，又這樣教訓人。 

三、 超凡的義是進國度的條件（太五 20） 

1. 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乃是他們憑人的天然生命，照著舊的字句律法，所行的義。 

2. 我們應該有的義 

a. 客觀的義―因信而有，得救進神的國，使我們滿足公義之神的要求（羅三 26）。 

b. 主觀的義―藉活而得，內住的基督從我們裡面活出來，使我們在今天活在國度的實

際裡，並在將來進入國度的實現裡。就如千年國婚筵的禮服又如新婦的細麻衣━滿

足得勝基督的要求（腓三 9，太二二 11，啟十九 8）。 

c. 國度子民的義是憑基督作生命，照著新的生命律法，所活出生命的義，在性質和水

準上，都遠超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。 

四、 關於殺人（太五 21～26） 

1. 舊律法―不可殺人―對付殺人的行為。 

2. 補充的新律法―不可向弟兄動怒，不可蔑視弟兄，不可定罪弟兄―對付怒氣，就是殺

人的動機。 

a. 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後獻禮物給神（太五 24）。 

b. 在你或你的對頭未死之前，或主回來之前（太五 25）。 

c. 趕緊和息，免得…下在監裡（太五 25）。 

d. 最後一分錢―在國度的實際裡，信徒間連最細微的事，也要清理乾淨。（太五 26）

從那裏出來，是指在來世千年國裡得著赦免。 

3. 主耶穌用猶太背景的表號，提到這三種審判，因為祂的聽眾全是猶太人。但對國度的

子民（新約的信徒），這些審判都是指主在基督審判台前的審判，如林後五 10，羅十四

10、12，林前四 4～5，三 13～15，太十六 27，啟二二 12和來十 27、30所啟示的。這

清楚的啟示，新約的信徒雖然得了神永遠的赦免，但他們若干犯這裡所頒佈國度的新

律法，還是難逃主的審判，不是叫他們滅亡，乃是叫他們受管教。 

4. 然而，我們干犯國度的新律法時，若悔改認罪，就必得赦免，並蒙主耶穌的血洗淨（約

壹一 7，9） 

五、 關於姦淫（太五 27～30） 

1. 舊律法―不可姦淫―對付姦淫的外面行為。 

2. 補充的新律法―看而有意貪戀，心已犯姦淫―對付內在的動機（情慾）。 

a. 嚴肅的看重並對付這罪剜眼剁手進國度，強如全身丟火坑（要按靈意領會並實行）

（林前六 9～10，18，加五 19～21）。 

b. 不惜代價除去罪的動機―憑著調和的靈（西三 5，羅八 1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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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關於休妻（太五 31～32） 

1. 舊律法―人若休妻，就當給她休書。 

2. 新律法―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，不可休妻。 

a. 休妻這條誡命不是基本的律法，是律法的補添。因著百姓心硬，舊律法制定了休妻

的辦法，但這不是照著神起初的計畫（十九 7〜8）。 

b. 主藉保羅吩咐―若一方死亡，另一方就可以自由（羅七 3，林前七 39）。若是守節，

更是有福（林前七 40）。 

七、 關於起誓（太五 33～37） 

1. 舊律法―不可背誓，起誓要謹守。 

2. 新律法―甚麼誓都不可起。指明： 

a. 天，地，城，人的頭，萬物都在神的支配之下，人不能支配，所以禁止國度子民以

任何方式起誓，更不可指著天或地起誓。 

b. 國度子民的話要簡單、真實、是就說是，不是就說不是。 

八、 關於抗拒惡人（太五 38～42） 

1. 舊律法―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。 

2. 新律法―不要抗拒惡人… 

a. 舊律法沒有摸著人的怒氣或人的心；要求以眼還眼來抗拒，意思就是我們在放縱脾

氣。 

b. 五章三十九至四十一節所題的一切事，都摸著我們的脾氣。『連另一面也轉過來由他

打』，『連外衣也讓給他』，『同他走二里』。證明國度子民有能力以受苦代替抗拒。 

c. 五章四十二節所題的『有求你的就給他，和有向你借貸的，不可推辭，』證明國度

子民不在意物質的東西，也不為其所霸佔。 

九、 關於仇敵（太五 43～48） 

1. 舊律法―當愛你的鄰舍，恨你的仇敵。 

2. 新律法―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人禱告。 

a. 行事為人像天父的兒子。 

(一) 像父以寬廣的愛愛世人，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。降雨給義人，也給不義的人。 

(二) 我們天然生命裡的感覺，選擇，情感，脾氣該了結於十字架，而憑父神聖的生命

和性情生活行動。 

(三) 國度子民活在國度的實際裡，遵行國度的新律法，就能在國度實現時，得著賞賜。 

b. 像天父完全一樣 

(一) 指在天父的愛裡完全。 

(二) 我們要『完全』，只能憑靠天父所供應的最高生命和性情，才能達到最高道德標準

之最高律法的最高要求。 

(三) 當我們在靈裡生活行動的時候，我們自然而然就會完全，像我們的天父完全一樣。 


